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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公司尚在履行的对合营企业担保总额共计

33,300 万元，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的合作风场。 具体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三、(三)、3、关联担保情况” 。

报告期内公司的对外担保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形。 股份公司设立后，公司已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对于对外担保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

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完善了对外担保

的内控制度。 公司 2017 年 7 月第一届四次董事会及 2017 年 8 月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公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6 月的对外担保进

行了审议确认，在上述会议对外担保相关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关

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500 万元以上的未决

诉讼情况如下：

1、发行人诉浙江荣力重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原告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荣力

重工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购买风机主轴。 2016 年 2 月 23 日原告发现

华能杨井一期风电场 19# 风机叶轮坠落，初步确认是由于被告生产的风机主

轴断裂造成，该事故造成 19# 风机叶片、轮毂损坏。原告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发行人赔偿损失 1,712.75 万元。

被告在案件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其称：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本

案没有管辖权，请求将案件移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2016 年 6 月 22

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6)粤 2071 民初 7200 号之

三)，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被告不服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 2071 民初 7200

号之三)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决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6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6)

粤 20 民辖终 653 号)， 裁定撤销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2016) 粤 2071 民初

7200 号之三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处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目前已移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院，正在审理中。

该起诉讼涉及发行人向客户华能杨井一期项目销售风机，其中因使用浙

江荣力重工有限公司存在质量问题的主轴造成 1 台风机部分损坏，发行人已

承担维修费 773.60 万元，另发生相关检测费、运输费 313.06 万元，上述费用

合计 1,086.66 万元已计入报告期当期损益。 如果败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

影响。

2、发行人诉浙江荣力重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原告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荣力

重工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购买风机主轴。 2016 年 5 月 5 日原告发现

内蒙古赤峰市国宏骆驼台子项目风电场 189 号风机叶轮坠落，初步确认是由

于被告生产的风机主轴断裂造成，该事故造成 189 号风机叶片、轮毂损坏。原

告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发行人赔偿损失

907.46 万元。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6)粤

2071 民初 12888 号)，将案件移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正在审理中。

该诉讼所涉业务项目为向发行人客户赤峰市国宏骆驼台子风电场项目

销售风机，其中因使用浙江荣力重工有限公司存在质量问题的主轴造成 1 台

风机部分损坏，发行人已承担维修费 717.26 万元，另发生相关检测费、运输

费 76.08 万元，上述费用合计 793.34 万元已计入报告期当期损益。如果败诉，

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3、浙江荣力重工有限公司诉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承揽合同纠纷

2014 年、2015 年浙江荣力重工有限公司为天津明阳设备定作并已交付

风机主轴，订单金额为 1,638.60 万元，扣除 5%质保金及已支付部分，尚待支

付 1,149.89 万元； 另有 20 根主轴已定作完毕尚未交付， 该订单金额为

454.80 万元，扣除 5%质保金，尚待支付 432.06 万元。由于原告提供的上述主

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发行人未支付相应货款。 2016 年 3 月 22 日，浙江荣力

重工有限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

支付定作价款 1,581.95 万元；2)按 2015 年 2 月 10 日签订的《采购订单》提

取主轴 20 根。

2016 年 4 月 1 日，被告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请

求将本案移送至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 2016 年 7 月 6 日，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下发《民事裁定书》((2016)浙 0110 民初 3932 号之二)，驳回发行

人、天津明阳设备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2016 年 8 月 12 日，被告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法院下发《民事裁定书》((2016)浙 0110 民初 3932 号之二)关于管辖权异议

的民事裁定，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6 年 9 月 9 日，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2016)浙 01 民辖终 1629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驳回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明阳设备提起的管辖权异议

上诉，维持原裁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正在审理中。

该诉讼涉及风机主轴的采购，其中 96 根主轴货款 1,149.89 万元，天津

明阳设备已支付 129.21 万元，剩余尾款 1,020.68 万元，上述主轴均已使用并

计入报告期当期损益。 如果败诉，对公司经营业绩无影响。

4、 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诉瑞德兴阳买卖合同纠纷及反

诉

2014 年 10 月开始，原告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陆续与被

告瑞德兴阳签订多份光伏支架采购协议，合同签订后原告按被告技术要求完

成了全部支架的制作并交付使用， 被告尚欠原告货款 901.66 万元另有部分

产品仍存于原告处。 2017 年 3 月，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901.66 万元并赔

偿经济损失 212.67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在上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瑞德兴阳向法院提起反诉。根据《民事

反诉状》： 被反诉人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光伏支架存

在大面积质量问题， 被反诉人曾于 2016 年 8 月 3 日承诺对问题产品进行处

理，但没有兑现承诺并停止产品的售后服务，被反诉人提供不合格产品等的

违约行为对反诉人瑞德兴阳及整个项目造成了经济损失。 反诉人瑞德兴阳请

求法院判令：1)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延期交付合格产品的违约金 386.24 万

元；2)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产品整改劳务费 87.36 万元；3)被反诉人向反诉

人支付产品整改材料购置费用 12 万元；4) 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产品整改

材料运输费 2 万元；5)判令被反诉人对存放在反诉人项目基地处的 124 套不

合格的支架作退货处理并承担全部费用；6)被反诉人对其提供的 808 套不合

格支架作更换处理并承担全部费用；7)被反诉人对其提供的产品恢复采购协

议约定的售后服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正在申请质量鉴定。

该起诉讼本诉中涉及光伏支架的采购， 涉及纠纷的产品金额为 901.66

万元，发行人账面已确认相应的应付账款。 如果败诉：需赔偿甘肃酒钢集团西

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损失 212.67 万元，赔偿额占发行人 2017 年度净利润比

例较小，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该起诉讼反诉中，由于支架质量问题，造成发行人增加相关整改费用，上

述费用已计入报告期当期损益。 如果败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5、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诉发行人买卖合同纠纷及反诉

2014 年 12 月原被告双方陆续签订了风力发电机零部件采购合同，约定

被告发行人向原告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主轴、轮毂及机

座。 合同签订后原告完成了全部机组部件的制作，并交付部分组件，剩余已生

产机组部件发行人一直未要求交货，被告尚未支付原告货款。 2017 年 3 月，

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

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78.60 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 228.00 万

元，共计 706.60 万元。

在上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发行人向法院提起反诉。根据《民事反

诉状》： 被反诉人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反诉人发行人提供

的主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反诉人请求法院判令：1) 被反诉人对其提供的 2

根 1.5MW 主轴及 3 根 2.0MW 主轴作退货处理并承担全部费用；2) 被反诉

人向反诉人退回已收取的 2 根 1.5MW 主轴款项共计 32.40 万元。

2017 年 6 月 29 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1)驳回原告甘肃酒钢集

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发行人的

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不服判决，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双方均

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继续主张原审诉讼请求。

2018 年 9 月 25 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7)粤

20 民终 5095 号)，裁决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予以撤销，发回重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案正处于重审审理中。

该起诉讼本诉中涉及风力发电机零部件采购。 如果败诉，发行人需赔偿

甘肃酒钢集团西部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损失 228.00 万元， 赔偿额占发行人

2017 年度净利润比例较小，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该起诉讼反诉中涉及存在质量问题的风机主轴做退货处理。 如果败诉，

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6、哈密明阳诉肃州区丰源回收站、杨玉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2013 年 12 月 22 日， 原告哈密明阳与肃州区丰源回收站签订垃圾清运

合同，2014 年 8 月 23 日，肃州区丰源回收站委派至原告厂区的员工杨光成，

在原告厂房外的货物堆放区旁焚烧废品， 导致原告货物被点燃烧毁。 2015

年，哈密明阳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起

诉状》：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 597.89 万元及逾期利息。

2015 年 12 月 16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

决书》((2015)哈垦民初字第 862 号)，判决：1)被告肃州区丰源回收站、杨玉伟

(杨光成的儿子)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哈密明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赔偿财产损失 597.89 万元；2)驳回原告哈密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

2015 年 12 月 28 日，肃州区丰源回收站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认可损失事实，但认为合同系杨

玉伟伪造印章与哈密明阳签订，且哈密明阳重复起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

决，发回重审。

2016 年 5 月 27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

事裁定书》((2016)兵 12 民终 46 号)，裁定发回重审。 2016 年 11 月 30 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6)兵 1202 民初

1295 号)，裁定驳回哈密明阳的起诉。 2016 年 12 月 9 日，哈密明阳向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上诉状》，请求撤销(2016)兵

1202 民初 1295 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审

理本案。 2017 年 8 月 15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裁定书》((2017)兵 12 民终 132 号)，指令哈密垦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

行审理。

根据发行人说明，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目前尚处于指定审理

后的一审阶段。

该诉讼涉及哈密明阳被烧毁的存货，该事项造成的货损已全额计入报告

期当期损益。 如果败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7、发行人诉新疆万邦借款合同纠纷

2017 年 6 月开始，发行人陆续与新疆万邦签订《借款协议》，向新疆万

邦提供借款用于偿还到期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合计 4,461.34 万元，新疆万

邦尚未偿还。 2018 年 3 月，发行人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4,461.34 万元及利息 178.69 万元。

2018 年 3 月 22 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案号为(2018)粤

2071 民初 5292 号。由于发行人与新疆万邦达成和解，向法院申请撤诉。2018

年 9 月 29 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准予撤诉。

该诉讼涉及发行人向新疆万邦提供借款，该起诉讼证据充分，事实清楚，

诉讼请求应能得到法院支持，且已申请诉讼保全，法院已冻结新疆万邦银行

账户及其发电业务收入，案件判决完毕后发行人债权能得到足额清偿。

发行人为新疆万邦向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融资租赁贷款 25,000

万元提供了担保。 因该公司合作方何志勇不履行回购义务，发行人向北京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何志勇向发行人支付股权收购款和回购担

保费等共计 143,750,483.06 元。2018 年 1 月 10 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下发了

《(2018)京仲裁字第 0096 号裁决书》，裁决何志勇向发行人支付股权回购价

款 132,471,232.88 元、违约金 400,000 元。 裁决新疆万邦向发行人支付回

购担保费至回购担保义务完全消除之日，其中，已结算未支付的回购担保费

金额为 9,561,527.78 元。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吴玲、张瑞已出具承诺：

“若发行人因履行对新疆万邦的担保义务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全额承担发行

人因此产生的实际损失。 ”

为防止发行人承担担保责任，发行人已冻结新疆万邦银行账户及其发电

业务收入，代为清偿融资租赁款，同时收缴其发电收入，抵补公司代垫款项。

新疆万邦是发行人合作风场项目(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 49.5MW 发电

工程)，发行人持有新疆万邦 61.54%股权，因合作方约定回购，属于合并范围

外关联方，列报为长期股权投资。 该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托里乡柴窝铺湖

侧，安装 24 台 2MW，1 台 1.5MW 的风力发电机组。项目于 2013 年 12 月并

网,生产的电力供应国网新疆电力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 2016 年 8 月发布的

《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六批)的通知》(财建[2016]

669 号)， 新疆万邦能源乌鲁木齐达坂城风电场 49.5MW 发电工程进入了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目前新疆万邦该项目发电情况及经营状况

良好。

8、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诉拉萨瑞德兴阳施工合同纠纷

原告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拉萨瑞德兴阳签订《拉萨瑞德兴阳尼

木一期 10MW 光伏电站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甘肃

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拉萨瑞德兴阳尼木一期 10MW 光伏电站工程设

计采购项目。 因施工质量问题，拉萨瑞德兴阳未支付部分工程款项。 2018 年

4 月，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

请求法院判令：1)按照《拉萨瑞德兴阳尼木一期 10MW 光伏电站工程设计采

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工程款 2,720 万元及延期付款

违约金 290.64 万元，共计 3,010.64 万元；2)支付工程总承包范围外款项人民

币 61.73 万元。

在上述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拉萨瑞德兴阳向法院提起反诉。根据《民事

反诉状》： 被反诉人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并

网发电，且被反诉人施工工程不合格。反诉人请求法院判令：1)�被反诉人支付

迟延并网的违约金 263.2 万元，并赔偿发电损失 108.1 万元；2)�被反诉人支付

因工程不合格导致的修复费用 1313 万元、修复期间发电损失 138 万元(实际

以中介机构评估结论为准)。

2018 年 4 月 11 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意立案，案号为(2018)藏

民初 6 号。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已立案，正在审理中。

该起诉讼本诉涉及拉萨瑞德兴阳尼木一期 10MW 光伏电站工程设计采

购施工业务。 拉萨瑞德兴阳尼木一期 10MW 光伏电站已建设完毕。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账面已确认应付款项 4,349.90 万元(含暂估)，发

行人已支付工程款 2,320 万元。 如果败诉， 发行人需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

290.64 万元，违约金金额占发行人 2017 年度净利润比例较小，对发行人经营

业绩无重大影响。

该起诉讼反诉中涉及被反诉人未按约定完成项目并网发电造成的损失

以及施工工程存在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的修复费用。 如果败诉，对发行人经营

业绩无影响。

9、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诉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买卖合同纠纷

2016 年 8 月被告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向原告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采购轴承。 2016 年 8 月，发行人发现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供应的轴承存

在质量问题，因此未支付部分轴承货款。 2018 年 4 月，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

司向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支付货款 2,

663.81 万元。

2018 年 5 月 19 日，发行人向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

申请书》，请求将该案移送至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等待审理中。

该起诉讼涉及发行人、 天津明阳设备向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采购轴

承。 发行人子公司天津明阳设备对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已确认相应的应

付款项。 如果败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10、山东希斯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诉发行人等七位被告买卖合同纠纷

2018 年 5 月 15 日，山东希斯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起诉状》：原告山东希斯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

发行人签订年度《采购合同》和《采购合同通用条款》，再与另外六位被告云

南明阳、天津风电、青海明阳、江苏明阳、甘肃明阳和山东明阳根据实际需求

量签订订单。 原告依约交付货物，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货款，遂将被告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1)支付货款 1,529.19 万元；2)支付赔偿金 22.27 万元。

2018 年 8 月 29 日，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 ((2018)粤

2071 民初 9815 号)， 判决发行人及其余被告支付已开具增值税发票部分的

货款；对于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部分的货款，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山

东希斯新能源发展有限年公司对判决不服，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上诉。 截至

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正处于二审审理中。

该起诉讼，被告账面已确认相应的应付账款，若败诉，发行人需支付赔偿

金 22.27 万元，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11、发行人诉张国良劳动纠纷

2018 年 7 月 20 日，发行人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

仲裁申请。 根据《仲裁申请书》：发行人员工张国良在任职期间以其妻子名义

开办四家经营范围与其任职公司性质一致，被申请人已经违反了竞业禁止的

约定。 发行人请求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被申请人按上一年

度薪酬的五倍支付违约金共计 750 万元。

2018 年 9 月，由于双方已达成和解，发行人申请撤回仲裁。 2018 年 9 月

6 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决定书(中劳人仲裁字(2018)

3375 号)予以准许。 发行人撤回仲裁申请。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中山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受理该劳动仲裁申请，正在审理中。

该起诉讼，若败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12、北京洁源诉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2018 年 2 月，北京洁源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起

诉状》： 被告宁夏国博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在未经原告北京洁源同

意的情况下，将原告设立的测风塔拆除，造成原告经济损失。 原告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042.27 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正在审理中。

该起诉讼标的额中，包含测风塔损失及公司要求的赔偿等款项。 若该起

诉讼败诉，公司需确认直接损失(测风塔账面价值)42.30 万元，对发行人经营

业绩无重大影响。

13、甘肃新源与瑞德兴阳、发行人买卖合同纠纷

(1)诉讼进展情况

根据青海高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2018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人子公司瑞

德兴阳和发行人收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8)青民

初 146 号)，根据该裁定书：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瑞德兴阳新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甘肃新

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

申请人瑞德兴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共计

158,490,928 元的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进行保全，并出具了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函作为担保。 该院裁定：查封、冻结、扣押瑞德

兴阳、发行人共计 158,490,928 元的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根据青海高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2018 年 11 月 27 日，瑞德兴阳和发行

人收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件，

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甘肃新源” )起诉瑞德兴阳(被告一)和发行

人(被告二)，诉讼请求为：1、解除甘肃新源与瑞德兴阳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

签订的 《青海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电站工程 14MW 高倍聚光发电系统

设备销售合同》；2、 瑞德兴阳返还甘肃新源已支付的货款 143,100,000 元,

并从 2016 年 6 月 30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损失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瑞德兴阳赔偿发电量损失 15,390,928 元(暂

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计算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之后的发电量损失以每

月平均损失 641,289 元计算至设备更换之日)； 瑞德兴阳赔偿甘肃新源拆除

高倍聚光设备及重新安装单晶硅设备施工费用损失及甘肃新源施工期间的

发电量损失，具体以法院委托的第三方评估结论为准；5、请求发行人在未出

资范围内对瑞德兴阳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6、 案件的诉讼费、

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由二被告承担。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发行人及瑞德兴阳积极准

备应诉，针对甘肃新源的诉讼请求，发行人及诉讼案件律师的意见及应诉理

由主要为：

1)甘肃新源作为青海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总包方，并非

《发电量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协议签署方，不是本案件的适格原告。

2)�2018 年 6 月，瑞德兴阳与业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了补充协议，约

定业主方不再自行或者通过总包方甘肃新源向瑞德兴阳主张产品质量责任。

3)瑞德兴阳依据 2016 年 1 月与总包方签署的销售合同，提供的设备已

经通过试运行能够并网发电，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甘肃新源要求解

除合同并退还价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4)瑞德兴阳与业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发电量担保协议已解除，现

电站实际发电量符合合同约定，甘肃新源要求瑞德兴阳承担电量损失的诉讼

请求应予驳回。

根据 2018 年 12 月 2 日青海汇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原告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即原告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很小，被告一

瑞德兴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基本确定

可以胜诉。 ”

(2)诉讼涉及的项目已执行完毕，不存在质量问题，少量技术指标差异已

通过对业主方售后服务及与业主方协议解决，处理完毕

发行人子公司瑞德兴阳 2016 年向青海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

目销售高倍聚光设备产品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质量问题。 根据 2016 年 6

月 21 日，青海省电力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出具的《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并

网通知书》：“德令哈 3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工程项目并网启动试运前阶段通

过质量监督检查，同意办理并网手续” 。对于发电量利用小时数未满足对业主

方最初发电量担保协议涉及的赔偿， 瑞德兴阳通过对业主方提供售后服务，

与业主方达成协议，双方协商一致无异议，业主方不再主张质量责任。 发行人

已经在申报财务报表中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报告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产生影响，无需针对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1)项目基本情况

该起诉讼所涉项目为青海省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业

主方为青海瑞德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业主方” )，预约收购方、建设出资人

及实际控制人为中昊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昊阳光” )，中昊阳光指定

EPC 总包方为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甘肃新源” )。2018 年 6 月，中节

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 )(深交所 A 股上市公司中节能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收购业主方 100%股权，该项目实际控制人由中昊阳光变

更为中节能。

2015 年 12 月 31 日，青海省发改委下发《青海瑞德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德令哈 3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文件(发改能源备字[2015]53 号)，批

复如下：(1) 建设规模： 项目装机规模为 30 兆瓦， 采用 265 瓦多晶硅组件

60377 块和 120 瓦高倍聚光模组 116667 个 ， 设计使用年限 25 年

(2016-2031 年)。 (2)工程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本项目估算投资 34780.16 万

元。 资金来源：资本金 20%企业自筹，其余资金银行贷款。

该项目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设，2016 年 6 月 27 日竣工。2016 年

6 月 28 日，青海瑞德兴阳组织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进行

了质量验收，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2017 年 5 月 18 日，华地众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青海瑞德

兴阳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竣工决算审核报告》(华地(结)审发字

(2017)第 555 号)。

2016 年 6 月 21 日，青海瑞德兴阳取得青海省电力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

出具的《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并网通知书》：“经检查复核，青海瑞德兴阳

新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 3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工程项目并网启动试运前阶段

通过质量监督检查，同意办理并网手续” 。 2016 年 6 月 28 日，青海瑞德兴阳

取得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电力交易中心出具的 《并网运行的通知》 交易字

(2016)50 号：“电站光伏组件安装与项目核准相符，电站涉网工程具备并网投

运条件，同意电站并入青海电网” 。

2)项目具体内容

①瑞德兴阳与业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合作开发情况

2016 年 1 月 23 日，瑞德兴阳与业主方、中昊阳光签署《青海德令哈并网

光伏电站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中昊阳光(或其指定第三方)在项目并网发电前

作为 EPC 总承包商与业主方签订《EPC 总包合同》并垫资完成项目建设，在

项目并网发电后收购业主方 100%股权。 业主方、中昊阳光(或其指定第三方)

承诺项目所需的 14MWp 高倍聚光模组和配套支架向瑞德兴阳采购，采购单

价为 13.1 元 / 瓦。瑞德兴阳所生产的聚光光伏模组首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不低

于 2070 小时，高倍聚光模组 25 年内总衰减率不超过 8%。

②瑞德兴阳对项目总包方的产品销售情况

2016 年 1 月 23 日，总包方甘肃新源(买方)与瑞德兴阳(卖方)签署《青海

德令哈 30MWp 并网光伏电站工程 14MWp 高倍聚光发电系统设备销售合

同》。 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标的： 设备名称为高倍聚光发电系统， 设备规格 (型号 )为

15KW-132(YT111-132)，容量为 14MWp。

合同价格：合同总价为 18340 万元，包括合同设备、技术资料、技术服务

费用、还包括合同设备的 17%增值税费及各种应缴纳税费、运费、运输保险

费。

合同设备款的支付：本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最迟不晚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 买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10%作为第一笔设备预付款。 本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最迟不晚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买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10%作为第

二笔设备预付款。 高倍聚光模组和配套支架设备分批到货数量验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到货设备合同价款 30%作为设备到货款。 高倍聚光设

备安装调试完成 10 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合同价款 20%设备款。青海德令哈

30MWp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全容量并网试运行之日起 3 周内 14MWp 高倍

聚光设备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在质量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买方支付合

同价款 10%设备款。 青海德令哈 30MWp 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完成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手续后 10 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合同价款 10%设备款。高倍聚光设

备安装完成初步验收之日起 1 年内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在质量问题已经

得到妥善解决，10 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合同价款 10%设备质保金。

安装调试试运和验收：合同设备的安装在卖方督导下进行，设备并网调

试、试运行在双方代表在场时由买方负责完成，卖方协助；验收由双方共同进

行。 如果一项或数项指标在试运行(“机组在调试和电场试运行阶段进行的运

行” )期间未能达到技术协议所规定的要求，买卖双方应共同调查以便找出原

因、澄清责任，并按以下方法解决：1、如果因卖方原因未达到保证指标，买方

应当给予卖方一次试运行机会，卖方应当在 10 天内对合同设备改进。 在改进

完成后，应在 5 天内进行第二次试运行，如果第二次试运行因卖方原因仍未

成功，买方有权给予卖方第三次试运行的机会，也可直接选择更换或者退货，

因此导致的买方损失，卖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如果在第一次试运行中由

于买方原因未能达到保证指标，应在 10 天内安排第二次试运行。 在此期间，

买方应负担所有因改进而产生的费用。 所需卖方技术人员的人数应由双方现

场代表协商确定。 如果在第二次试运行中因买方原因仍未能达到保证指标，

卖方仍应协助买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合同设备达到设计指标。 由此产生的

相关费用由买方承担。 如因买方原因最终仍无法达到设计指标，买方应与卖

方签订设备验收合格证明，即视为卖方设备合格且达标。

保证与索赔：本设备合同执行期间，如果卖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和技术

资料有错误，或者由于卖方技术人员指导错误和疏忽，造成工程返工、报废，

卖方应立即无偿更换和修理。 在质保期内，如发现设备有缺陷，不符合本合同

规定时，如属卖方责任，则买方有权向卖方提出索赔。

2016 年 4 月，甘肃新源(买方)与瑞德兴阳(卖方)签署的补充协议：双方一

致同意变更原 《青海德令哈 30MWp 并网光伏电站工程 14MWp 高倍聚光

发电系统设备销售合同》中的部分内容，具体如下：

本项目高倍聚光设备数量变更为“12MWp” 。

本项目高倍聚光模组和配套支架单价变更为 13.25 元 / 瓦， 即合同总价

变更为 15,900 万元。

交货时间变更为： 双方协商， 本合同设备及具体分部配套到货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30 日之前到货 7MWp 高倍聚光全套设备，2016 年 5 月 24 日

之前到货 5MWp 高倍聚光全套设备。

③瑞德兴阳对业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售后服务并处理完毕

2016 年 1 月 23 日，业主方与瑞德兴阳签署《发电量担保协议》约定：1)

担保范围：青海德令哈 50MW 并网光伏电站之 14MW 高倍聚光模组每年发

电量。 2)发电量担保期限及考核周期：高倍聚光模组发电量担保期限自高倍

聚光设备全部并网通过验收之日起算，共 25 年，具体以 EPC 合同约定为准。

考核周期以并网通过验收之日起每满一年为一个考核周期。 3) 发电量担保

值：首年等效利用小时数不低于 2070 小时，25 年内总衰减率不超过 8%。 业

主方应尽其所能保证高倍聚光部分电站稳发与满发，考核期担保发电量发生

以下情况除外：电网限电；电网线路检修、超出产品设计标准范围的极端气候

环境等。 4)担保方式：年发电量达不到担保值，业主方有权扣除瑞德兴阳等额

设备质量保证金以弥补发电量损失；扣除设备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电费损失的

部分，瑞德兴阳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实际损失电费 =(保证电量 - 实际电量)

* 当年光伏标杆上网电价。

该项目 12MW 高倍聚光设备自 2017 年 4 月 20 日调试完成，进入正常

运行状态。2018 年 5 月 17 日，业主方与瑞德兴阳共同出具了《中昊仑山德令

哈光伏电站高倍聚光标杆子阵发电量核对结果》。2017 年 4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 对标杆子阵发电量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统计， 现统计结果如

下：数据经双方确认无误，标杆方阵全年累计发电小时数为 1,792.36 小时。

根据 2018 年 6 月 26 日瑞德兴阳与业主方和中昊阳光签署的 《补充协

议》，各方就青海德令哈光伏项目中，瑞德兴阳高倍聚光发电设备担保方案，

达成如下补充条款：1)业主方、瑞德兴阳之间的《发电量担保协议》与本协议

签订之日起解除。 2)瑞德兴阳高倍聚光发电系统 25 年的赔偿金额为 2,900

万元，本次赔偿后，各方同意不再就高倍聚光发电系统发电小时数和发电量

向业主方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承担责任，业主方不再自行或通过项目总包方甘

肃新源向瑞德兴阳主张产品质量责任。 3)高倍聚光设备质保金 1,590 万元、

明阳智能应收取中昊阳光的融资担保费(798.97 万元)用于冲减发电量赔偿，

剩余赔偿款中昊阳光同意扣减 8%的费用， 以及扣减 1,590 万元 4%的费用

后余额由瑞德兴阳在两个月内支付给中昊阳光。 4)本协议签订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瑞德兴阳负责青海德令哈 50MW 光伏电站

内 12MW 高倍聚光设备的运维， 高倍聚光产品标杆子阵年发电小时数平均

达到 1,782 小时(容差范围：正负 1%)(其他方阵不限电情况下参照标杆子阵

执行)，期限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④项目已执行完毕，不存在质量问题，诉讼事项对项目执行不构成影响

2016 年瑞德兴阳向项目青海省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销售

高倍聚光产品，该项目业主的总包方为甘肃新源，预约收购方、建设出资人及

实际控制人为中昊阳光，总包方由中昊阳光指定。 2016 年，瑞德兴阳与总包

方签署销售合同，与业主方、实际控制人中昊阳光签署发电量担保协议，向业

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发电量担保售后服务责任。 2018 年 6 月，业主方实

际控制人中昊阳光将项目转让给上市公司中节能，业主方实际控制人由中昊

阳光变更为中节能。

2016 年，瑞德兴阳完成供货销售，确认收入结转成本，收到除质保金外

的全部合同价款，该项目自 2017 年 4 月 20 日起进入质保期。 瑞德兴阳与总

包方甘肃新源的销售合同已经执行完毕。

该项目 2016 年 6 月建成并网发电。并网发电后，瑞德兴阳产品受区域气

候等特殊因素影响，发电量小幅低于担保电量，瑞德兴阳积极提供运维售后

服务，并与业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商讨赔偿事宜。 2018 年 6 月，瑞德兴阳与

业务方及其实际控制人达成补充协议，解除发电量担保协议，锁定赔偿金额，

业主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再自行或通过总包方向瑞德兴阳主张责任。

甘肃新源为项目总包方，不是瑞德兴阳担保发电量的协议对方，不是诉

讼事项的适格原告。

瑞德兴阳已经履行完毕 2016 年 1 月与总包方签署的销售合同。 根据销

售协议的“合同设备款支付” 条款，只有在卖方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

在质量问题已经妥善解决的情况下，买方才按合同约定的进度按期付款。 瑞

德兴阳已经收到除质保金外的全部销售货款，说明高倍聚光设备产品不存在

违反合同约定的质量问题。 该项目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开工建设，2016 年 6

月 27 日竣工。 2016 年 6 月 28 日，业主方组织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进行了质量验收，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该项目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进入质保期。 2017 年 5 月 18 日，华地众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

了《青海瑞德兴阳德令哈 3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竣工决算审核报告》(华

地(结)审发字(2017)第 555 号)。 瑞德兴阳提供的设备已经通过试运行能够并

网发电，不存在质量问题，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甘肃新源要求解除合

同并退还价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瑞德兴阳对业主方及其原实际控制人的发电量担保已经协议解除，达成

一致无异议，甘肃新源无权要求瑞德兴阳取消销售合同及退货。根据 2018 年

6 月 26 日业主方、瑞德兴阳和中昊阳光签署的《补充协议》，业主方、瑞德兴

阳之间的《发电量担保协议》已经解除，赔偿金额已经确定为 2,900 万元，业

主方不再自行或通过项目总包方甘肃新源向瑞德兴阳主张产品质量责任。 瑞

德兴阳没有对业主方、中昊阳光及甘肃新源退货的义务，无需提供额外赔偿。

目前，瑞德兴阳对已变更实际控制人的业主方除了继续提供常规售后运

维服务外，不再负有额外的发电量担保责任。

综上，诉讼事项对瑞德兴阳的项目执行情况不构成影响。

(3)诉讼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业绩、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不需要计提预计负债

1)发行人在申报财务报表中已就赔偿事项进行了会计处理，诉讼事项不

会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业绩、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 2016 年瑞德兴阳与总包方甘肃新源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其补充协

议， 瑞德兴阳向甘肃新源销售 12MW 高倍聚光光伏设备， 合同销售金额为

15,900 万元。 2016 年，瑞德兴阳完成供货销售，确认光伏业务含税收入 15,

900 万元， 营业成本 13,185.42 万元。 收到除质保金外的全部合同价款 14,

310 万元，剩余应收质保金 1,590 万元。

根据 2016 年瑞德兴阳与业主方签署的发电量担保协议， 瑞德兴阳担保

设备并网发电量(首年利用小时数)为 2070 小时。 该项目于 2017 年 4 月完成

调试运行。 在运行前后，根据瑞德兴阳与业主方的监测数据，实际发电利用小

时数低于 2070 小时，约为 1792 小时。

2017 年，发行人根据对实际发电量差异的预估测算，预计赔偿金额为 3,

000 万元。 据此，发行人在首次申报发行上市的申报财务报表中，调减了该项

目 2016 年确认含税收入金额 3,000 万元，计提应付账款 3,000 万元。

根据 2018 年 5 月业主方与瑞德兴阳出具的发电量核对结果，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实际利用小时数为 1792.36 小时。

2018 年 6 月 26 日，瑞德兴阳与业主方、中昊阳光签署补充协议，瑞德兴

阳高倍聚光发电系统 25 年的赔偿金额确定为 2,900 万元， 未超过已经计提

应付账款。 2,900 万元赔偿额中，抵减应收质保金 1,590 万元、发行人应收业

主方担保费 798.97 万元， 扣减费用 104.48 万元后的余额为 406.55 万元，截

至目前尚未支付。

2)发行人不需要就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①收入确认及调整

根据 2016 年瑞德兴阳与总包方甘肃新源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其补充协

议， 瑞德兴阳向甘肃新源销售 12MW 高倍聚光光伏设备， 合同销售金额为

15,900 万元。 2016 年，瑞德兴阳完成供货销售，确认光伏业务含税收入 15,

900 万元， 营业成本 13,185.42 万元。 收到除质保金外的全部合同价款 14,

310 万元，剩余应收质保金 1,590 万元。

2016 年 6 月底，青海德令哈 50MW 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其中，高倍聚光

发电系统为双轴跟踪组件， 需要项目并网带电后进行产品初调和精调工作，

以达到产品的发电效率。 2016 年 9 月，高倍聚光完成初调、精调、清洗及相关

调整工作，但当时所在光伏园区限电较为严重，产品性能系统检测较为困难。

由于项目地的外部环境(如场地、风沙等)及当地资源情况(清洗用水含碱即为

严重，清洗方案无法达到要求)超出常规，高倍聚光产品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2016 年 11 月 -2017 年 4 月初，发行人对高倍聚光产品及运维进行了调整，

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完成， 并约定 2017 年 4 月 20 日 -2018 年 4 月 19 日

为高倍聚光考核期，测试高倍聚光发电效率。 在上述调整时期，电站方面提出

了发电量损失的赔偿要求。 2017 年 6 月 -7 月，项目实际控制人中昊阳光与

瑞德兴阳商谈高倍聚光发电量赔偿， 并初步达成 3000 的赔偿金额及以销售

折让的方式进行支付。 草拟《补充协议》，但因其他条款未达成一致而未能最

终签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规定：“第四条

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

第五条 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下列各项：(一)资产负

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

义务，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一项新负

债。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

减值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

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或售出资产的收入。 (四)资产负债

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 如果资产负债表日及所属会计期间已经

存在某种情况，但当时并不知道其存在或者不能知道确切结果，资产负债表

日后发生的事项能够证实该情况的存在或者确切结果，则该事项属于资产负

债表日后事项中的调整事项。 如果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对资产负债表日的情

况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证据表明的情况与原来的估计和判断不完全一致，

则需要对原来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 ”

发行人于 2017 年 4 月，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进一步证据，该事项为资产

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发行人根据准则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调整了 2016 年

销售收入。 发行人在首次申报发行上市的申报财务报表中， 调减了该项目

2016 年确认含税收入金额 3,000 万元，计提应付账款 3,000 万元。

②不需要计提预计负债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 与或有事项相关

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

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 ”

鉴于：根据 2018 年 6 月 26 日瑞德兴阳与业主方、中昊阳光签署的《补

充协议》，业主方、瑞德兴阳之间的《发电量担保协议》已经解除，赔偿金额已

经确定为 2,900 万元，业主方不再自行或通过项目总包方甘肃新源向瑞德兴

阳主张产品质量责任。瑞德兴阳依据 2016 年 1 月与总包方签署的销售合同，

提供的设备已经通过试运行能够并网发电， 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甘

肃新源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价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根据发行人律师的法

律意见书：“原告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即原告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很

小，被告一瑞德兴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

司基本确定可以胜诉。 ”

因此，甘肃新源诉讼请求赔偿不属于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无需履行该

义务，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业不能够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发行人不需要就该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4)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兜底保障承诺，确保发行人利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2018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传卫、吴玲、张瑞出具承诺函：

“针对甘肃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与瑞德兴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明阳智

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发行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承诺：如该诉讼导致发行人遭受应付账款之外任何经济损失，本人将全

额承担赔偿责任，确保发行人利益不受任何损失。 ”

14、江苏华东风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买卖合同纠纷

2018 年 10 月，江苏华东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根据《民事起诉状》：被告发行人、天津明阳向原告江苏华东风能科技

有限公司采购轮毂、机舱座，并签订了采购协议，原告已向被告进行发货，被

告尚未支付完毕货款。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568.71 万元及 986.92 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案正在审理中。

该起诉讼涉及发行人、天津明阳设备向江苏华东风能科技有限公司采购

轮毂、机舱座。 发行人对江苏华东风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确认相应的应付款项。

如果败诉，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无影响。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

人

发行人：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火炬路 22号

0760-28138687 0760-28138974 刘建军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

（新市区） 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 厦 20 楼

2004室

(021)3338�9888 (021)5404�7982 肇睿、袁樯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B 座

10层

010-57763888 010-57763777 谭清、曲秋明

会计师事务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

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010-85665588 010-85665120 王涛、周玉薇

资产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

010-65881818 010-65882651 姚永强、王清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

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金树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金树街支行

-- -- --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

海证券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时间 2019年 1月 4日 -2019年 1月 7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9年 1月 10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9年 1月 11日和 2019年 1月 15日

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后尽快安排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内容

1、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2、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3、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4、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5、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6、公司章程（草案）

7、其它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文件也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二、查阅地点和时间

查阅时间：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

17:00

查阅地点：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到公司、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办公地点查阅：

1、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 22 号

联系人：刘建军

2、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239 号

联系人：徐利成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

1

月

2

日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